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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5,772,938.14 元，2019 年末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440,849,677.57 元，2019 年末资

本公积金为 587,270,873.85 元。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百二十一条现金分红的条件之一为“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因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未达到现金分红要

求。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发股份 6005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黎莉萍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电话 0779-3200619 0779-320061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ofar.com.cn securities@gof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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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公司所处的行

业为 F51批发业。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的主要产业包括医药制造及医药流通产业、分子医学影像中心和肿瘤放

疗中心及肿瘤远程医疗技术服务等，主要业务分布于广西、广东、北京、重庆、江苏、深圳等省

市。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 亿元。医药产业中，医药制造的销售收入占公司总销售

收入的 15%，医药流通销售收入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 83%。 

（1）医药制造 

涉及医药制造的主要单位是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钦州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中药饮片厂。 

公司的分支机构国发海洋生物制药厂目前生产的剂型包括滴眼剂、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

散剂、酒剂、合剂、糖浆剂。其主要产品有“海宝”牌珍珠明目滴眼液、珍珠末、珍珠层粉、胃

肠宁颗粒、复方苦木消炎片等。其经营模式为：①生产模式：依据年度销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

并严格按照国家 GMP 规定的药品质量标准、生产工艺规程等组织生产。销售部门下达要货计划；

采购部门采购生产物料；生产部门负责安排生产任务、协调和督促生产计划的完成，监督产品的

生产过程、工艺要求和卫生规范等执行情况；质量控制部门通过对生产各环节的原材料、半成品、

产成品质量严格控制，实现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督和管理，保证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安全。②采购

模式：主要原材料为酒精、白糖及布楂叶、珍珠等多种中药材及各种化学原料药、包装材料。其

生产的原材料均系向外部供应商采购。公司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供应商遴选与审核机制，并根据自

身业务特点制定了规范的采购管理制度和采购业务流程，由采购部遵照相关制度行使采购职能。

③销售模式：分省区进行招商代理和自有销售队伍相结合。对于广西、广东等成熟省区通过自有

的销售队伍进行销售，其他省区通过招商代理的方式实现销售。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医药公司（医

药连锁企业）配送至终端药店，再最终销售给消费者。 

中药饮片厂主要经营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模式主要是采购中药原材料，按 GMP 的要

求组织生产，再将成品中药饮片通过医院、批发、连锁等渠道对外进行销售。 

（2）医药流通 

涉及医药流通的单位为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和钦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药品

的批发和零售。两家企业在广西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等北部湾地区经营多年，具有较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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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客户资源。截至报告期末，北海医药和钦州医药拥有直营店 7家，加盟店 55家。 

主要经营模式是，按照 GSP的相关要求，从上游供应商/生产厂家采购商品，经过验收、存储、

分拣、物流配送等环节，销售给客户。批发业务：主要是作为上游生产厂家、供应商的配送商，

将各类药品、医疗器械配送至各级医院、农村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及加盟连锁药店。

零售业务：以直营店为载体，向个人消费者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产品。 

（3）分子医学影像中心和肿瘤放疗中心及肿瘤远程医疗技术服务 

全资子公司北京香雅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开展分子医学影像中心、肿瘤放疗中心及肿瘤远

程医疗技术服务。 

经营模式 

①医学影像及放疗中心合作共建模式：北京香雅以外购大型医疗设备（如：PET-MR、PET-CT、

CT、MRI、DR 等大型医学影像设备，直线加速器、伽玛刀、中子刀等大型放疗设备）及提供技术

与支持服务作为投入，医疗机构以场地、机房及医技人员作为投入，双方合作成立医学影像中心

及放疗中心，开展医学影像诊疗、放疗服务。双方按照约定的成本核算方法，分期收回投资并获

得收益的模式。目前江苏宿迁影像中心项目就是这种模式。 

②建立独立第三方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模式：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将根据未来业务开展情况申请设立第三方医学影像中心。 

③设备租赁模式：将外购的大型医疗设备租赁给医疗机构使用，在租赁期内按月收取租金，

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 

④技术服务与咨询模式：建立比较完整的技术服务与咨询团队，形成公司独特的管理体系、

技术服务与咨询模式，为医院项目运行过程提供全程的完整价值链服务。 

⑤设备出售分期收回模式：将外购的医疗设备出售给医疗机构，分期收回设备款并取得收益。 

（二）行业情况说明 

经 2009-2011三年医改、2012-2015的“十二五”医改，“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健康中国”

纳入国家战略，当前十年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围绕“医疗”、“医保”、“医药”三条主线，“三医联

动”改革持续深化，全民医保体系、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医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

医药行业在保持了多年持续增长后，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 

2019年是医改深入推进的一年，围绕“三医联动”医改政策轴心，各项政策文件频发，医药

行业影响深远。医药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医保控费、降低药占比、药品零加成、

两票制、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新版医保目录等政策“组合拳”不断发力，大中型药品流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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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兼并重组的外延式增长和积极开发终端市场的内生式增长方式将持续，医药流通企业积极

向从事药品销售及市场推广的分销商向服务商转变，综合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有望不断增强；另一

方面，随着我国人口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国民保健意识的日益增强，医药健康

产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1）周期性 

医药行业的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长期看，周期特征不突出。 

（2）区域性 

由于药品的时效性、便利性及区域消费习惯等特点，决定了医药流通行业的地域性特点较为

显著。对于在省市区域内覆盖范围较广，配送能力较强，能更好满足上游供应商和终端客户对渠

道需求的医药流通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3）季节性 

医药行业整体而言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但由于疾病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而针对某些疾

病的疫苗接种却存在一定的规律；另外，受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影响，在节假日期间医药销售会

相对降低，致使销售额比其他季节要低。此外，具体的药品品种因适应症的高发期受季节因素影

响，相应的药物市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2、影响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医保控费的持续推进，并限制不合理用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药物消费的增长。

药品价格政策频出，药品降价趋势将持续，医药行业整体规模增速持续放缓，利润呈下降趋势。 

(2)药品降价进一步压缩药企利润空间。2019 年实施的 4+7 带量采购，进一步促进药品价格

下降，推进药企转向高质量发展。另外，三明联盟、深圳 GPO、广州 GPO、上海 GPO、广西 GPO等

多重采购模式的联合作用，以及医保谈判准入品种数量增加等，进一步促使药品价格下降。 

(3)随着国家医药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国家对药品质量检验、产品流通等全产业链运营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疗等政策逐步落地，以及医保控费，医院货款

回笼周期延长，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也提升了医药企业的资金成本。 

3、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相关医药产品的需

求逐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居民的医疗

保健支出 1,902元，占总支出的 8.8%，相比去年同期 1,685元，名义增长了 12.88%，总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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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了 0.3个百分点。 

（2）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均持续上升，2018 年分别达到 17.90%和 11.90%，高于国际普遍公认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

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全年出生人口

1,465 万人，出生率为 10.48‰；自然增长率为 3.34‰。人口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均比上年同期

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年轻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相关疾病的医疗、服务及药品费用支

出将持续增长，进一步推进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 

（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健康意识不断提升，

这些因素均促使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加。 

（4）医改持续深入，医疗资源的合理优化进一步促进了基层医疗快速增长，医药分开改革、

处方外流有利于医药零售直销业务快速发展。 

（5）国家政策对仿制药、创新药的支持，加快了新药发展，带动医药行业发展。据《中国重

大新药创制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20 年版）》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间国

家重大新药专项投入和药物研发经费政府总投入均较 2011年至 2015年的 5年间翻倍。 

（6）2019 年国家明确将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畴。“互联网+”医疗服务加快发展，多

地出现处方流转平台。 

（7）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施，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独立，

有利于药品研发和创新。 

4、当前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药品流通行业继续呈现稳步增长态势。随着新一轮的医药体制改革的深入，“两票制”、

“处方外流”等改革措施为我国药品流通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消费升级、国民对健康刚

性需求的增加以及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为药品流通行业的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目前，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经营方式互补、覆盖城乡的药

品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城

镇化水平提升以及新医改背景下医保覆盖率扩张等因素共同影响下，我国医药零售行业面临长期

发展机遇，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随着行业内生性增长趋缓，药品流通行业进入新一轮的外延

并购周期。全国性流通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拓展国内流通网络覆盖面；区域性药品流通企

业也在加快跨区域并购，提升区域覆盖率和市场影响力；规模较小、渠道单一、资金实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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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流通企业可能面临市场淘汰。 

（3）医药供应链物流服务规模化、标准化及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药品流通企业通过整合供应链，向上游生产研发服务和下游终端销售服务方向拓展业务，同时正

在从传统的药品分销商向高质量的医药供应链服务商转型，实现规模化发展，为供应链上下游提

供专业化及标准化服务，不断为行业创造新价值。 

（3）医药电商全方位打造大健康生态圈。在国家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大背景下，

发展“互联网+药品流通”、“互联网+药学服务”迎来重大机遇期。医药电商企业利用自身信息化、

数字化优势，全方位打造以客户为中心、以数据为纽带的大健康生态圈。 

（4）专业支撑与科技赋能推动零售药店转型发展。随着国家新医改向纵深推进，药品零售业

态结构、竞争方式和供应链关系将加速改变，新的零售生态系统将逐步形成。在政策、科技与市

场的合力影响下，专业特色药房将不断涌现，智慧药房将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新亮点，零售新模

式加速企业转型升级。 

（5）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药品流通行业的转型发展要适应时代变化，着

眼于整个医药与大健康供应链效率、质量及安全的提升，管理模式必将发生改变，需要聚焦核心

能力夯实基础管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750,047,508.16 763,381,653.94 -1.75 776,749,131.23 

营业收入 251,153,525.23 224,523,783.20 11.86 434,487,81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72,938.14 -21,611,113.91   8,850,64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28,072.87 -26,998,203.85   -18,308,18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45,608,650.70 637,564,339.77 1.26 659,175,45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42,980.17 -33,751,596.02   36,120,22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3.33 增加4.23个百分点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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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5,592,176.97 56,404,845.40 71,035,284.38 68,121,2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2,815.63 -6,289,732.02 -1,385,974.68 11,905,8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12,410.41 -6,614,619.48 -2,025,114.29 1,124,07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7,849.65 8,128,154.96 -6,372,383.46 2,709,097.98 

 

公司各季度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是主营业务市场拓展的影响，同时受处置资产、取得理财收

益等非经常性经营的影响；分公司国发海洋生物制药厂处置丸剂产品生产批文、子公司钦州医药

出售闲置办公楼等，对第四季度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2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08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朱蓉娟  132,160,542 28.46   质押 88,190,000 境内自然人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7,328,371 5.88   质押 27,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彭韬  22,514,600 4.85   质押 22,510,000 境内自然人 

姚芳媛  21,000,000 4.52   质押 13,855,000 境内自然人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19,353,064 4.17   无 0 国有法人 

潘利斌 -4,609,800 18,390,200 3.96   质押 14,920,000 境内自然人 

杨丽   5,635,201 1.21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全芝 73,300 5,573,594 1.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薇 2,043,259 3,878,359 0.84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继昌   2,403,108 0.52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 述

股 东

关 联

①朱蓉娟女士持有的公司 8,819万股流通股、彭韬先生持有的公司 2,251万股流通股、广西国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2,730万股流通股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2019年 6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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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或 一

致 行

动 的

说明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②截至报告期末，姚芳媛持

有公司 2,100万股股份，其中 1,385.5万股质押给北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③截至报告

期末，潘利斌先生持有公司 18,390,200股股份，其中 1,492万股股份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报告期内，潘利斌先生减持了公司 4,609,800 股股份。详见 2019

年 11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披露的公告。④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朱蓉娟与彭韬是夫妻关系；朱蓉

娟、彭韬、潘利斌通过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朱蓉

娟、姚芳媛分别持有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5%、16%的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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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577万元，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①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②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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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③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年 6 月 17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财

务报表 2019 年度期初数的列示调整影响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章节内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农药有限公司、钦州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国发思源(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发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和北京香雅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等 6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潘利斌 

2020年 4月 17日 

 


